
中等以上學校運動成績優良學生升學輔導辦法部分條文

修正條文 

第二條    下列中等以上學校運動成績優良學生（包括身心障礙學

生），得以畢業學歷或同等學力，申請升學： 

一、國民中學及其附設補習學校學生：升學高級中等學校或

五年制專科學校。 

二、高級中等學校及其進修部、獨立設立或大學校院附設之

高級中等進修學校學生：升學大學或二年制專科學校。 

三、專科學校及其進修部學生：升學大學或參加大學轉學考

試。 

第四條    第二條各款所定學生，依國家代表隊教練與選手選

拔培訓及參賽處理辦法規定，代表國家參加國際運動賽

會（以下簡稱國際賽會），獲得下列成績之一者，得申

請甄審： 

一、奧林匹克運動會（以下簡稱奧運）：成績不限。 

二、亞洲運動會（以下簡稱亞運）：奧運種類前八名，非奧

運種類前六名。 

三、世界大學運動會：前六名。 

四、世界運動會：前六名。 

五、青年奧林匹克運動會：前六名。 

六、亞洲青年運動會：前四名。 

七、東亞青年運動會：前三名。 

八、國際單項運動總會主辦之下列正式賽會： 

（一）世界錦標（盃）賽：奧運種類前八名，非奧運種類

前六名。 

（二）世界青年錦標賽：前四名。 

（三）世界青少年錦標賽：前四名。 

九、亞洲單項運動總（協）會主辦之下列正式賽會： 

（一）亞洲錦標（盃）賽：前四名。 

（二）亞洲青年錦標賽：前四名。 



（三）亞洲青少年錦標賽：前四名。 

十、其他賽會名稱及名次： 

（一）世界中學生運動會：前四名。 

（二）亞洲室內及武藝運動會、亞洲沙灘運動

會：前三名。 

（三）亞洲及太平洋（以下簡稱亞太）運動組織

主辦之下列正式賽會： 

1.亞太錦標（盃）賽：前四名。 

2.亞太青年錦標賽：前四名。 

3.亞太青少年錦標賽：前四名。 

（四）國際大學運動總會主辦之世界大學單項錦

標賽：前六名。 

（五）國際學校運動總會主辦之世界中學單項錦

標賽：國家組前四名或學校組前三名。 

（六）經教育部（以下簡稱本部）認可公告之賽

會及名次。 

第六條    第二條各款學生，參加國際賽會或國內全國性運動

賽會（以下簡稱國內賽會），獲得下列成績之一者，得

申請甄試： 

一、參加第四條各款規定賽會：成績不限。 

二、參加前款以外之下列國際賽會，獲得前三名： 

（一）國際單項運動總會、亞洲單項運動總（協）

會，或亞太運動組織主辦或認可之運動錦標

賽。 

（二）中華奧林匹克委員會認可之單項運動協會遴

選及培訓或邀請參加之賽會。 

三、全國運動會、全民運動會：前八名。 

四、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前八名。 

五、本部核定辦理之中等學校運動聯賽：最優級組

前八名。 



六、中華民國高級中等學校體育總會或全國單項運

動協會指定，該學年度前二款賽會運動種類或

項目以外經本部核定之錦標賽，其成績符合下

列規定者： 

（一）參賽隊（人）數十六個以上：最優級組前

八名。 

（二）參賽隊（人）數十四個或十五個：最優級

組前七名。 

（三）參賽隊（人）數十二個或十三個：最優級

組前六名。 

（四）參賽隊（人）數十個或十一個：最優級組

前五名。 

（五）參賽隊（人）數八個或九個：最優級組前

四名。 

（六）參賽隊（人）數六個或七個：最優級組前

三名。 

（七）參賽隊（人）數四個或五個：最優級組前

二名。 

（八）參賽隊（人）數二個或三個：最優級組第

一名。 

第七條    第二條各款規定身心障礙學生依國家代表隊教練與

選手選拔培訓及參賽處理辦法規定，代表國家參加國際

賽會，獲得下列成績之一者，得申請甄審： 

一、帕拉林匹克運動會：前十二名。 

二、達福林匹克運動會：前十名。 

三、亞洲帕拉運動會：前六名。 

四、前三款以外身心障礙國際賽會（不包括亞太

區）： 

（一）每四年舉辦一次且會員數達六十個以上之

運動會：前六名。 



（二）每二年舉辦一次且會員數達三十個以上，

或每四年舉辦一次且會員數達三十個以上未

達六十個之運動會：前四名。 

五、每二年以上舉辦一次且會員數達三十個以上之亞

太各類身心障礙運動會：前四名。 

第八條    第二條各款規定身心障礙學生，參加國際賽會或國

內賽會，獲得下列成績之一者，得申請甄試： 

一、前條各款規定賽會：成績不限。 

二、前款以外國際各類身心障礙者運動組織主辦之國

際或洲際單項運動錦標賽：成績不限。 

三、全國身心障礙國民運動會，其成績符合下列規定

之一者： 

（一）參賽隊（人）數十六個以上：最優級組前

八名。 

（二）參賽隊（人）數十四個或十五個：最優級

組前七名。 

（三）參賽隊（人）數十二個或十三個：最優級

組前六名。 

（四）參賽隊（人）數十個或十一個：最優級組

前五名。 

（五）參賽隊（人）數八個或九個：最優級組前

四名。 

（六）參賽隊（人）數六個或七個：最優級組前

三名。 

（七）參賽隊（人）數四個或五個：最優級組前

二名。 

(八)參賽隊（人）數二個或三個以下：最優級組

第一名。 



四、中華民國殘障體育運動總會，或中華民國聽障者

體育運動協會每學年度指定，經本部核定之錦標

賽，其成績符合下列規定之一者： 

（一）參賽隊（人）數六個以上：最優級組前三

名。 

（二）參賽隊（人）數四個或五個：最優級組前

二名。 

（三）參賽隊（人）數二個或三個：最優級組第

一名。 

第二十一條    依本辦法輔導升學之學生，其在學期間參加學

校代表隊組訓、學業、生活、運動防護及其他相關事

項，學校應訂定規定據以執行。 

    各該主管機關得就前項事項予以考核，作為核定

學校甄審、甄試及單獨辦理招生名額之參據。 

第二十一條之一    第六條、第八條所定國內賽會，因天災、

防治控制傳染病疫情需要或其他事由，致延期或

停止舉辦時，得以其他國內賽會成績作為採計學

生甄試之成績；其他國內賽會、運動種類或項

目、成績名次、運動成績等級加分及其他相關事

項，由本部公告之。 

第二十二條    （刪除） 

 
 

 

 


